地方志的调阅查询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四条：社会组织和个人需要查询地方志有关内容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机构应当通过网络和志书借阅等多种方式提供便利。

（二）承办机构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信息科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申请条件

需要调阅地方志资料个人及社会团体。

（五）申报材料

个人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及有关证明材料；单位或社会团体需带单位介绍信等相关证明材料。

（六）服务流程

申报材料交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信息科审核无误后，由宣教信息科调出相关资料以供查阅。

（七）办理时限

即时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信息科

电话：0561-3198876

网络发布数字化地方志资料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四条：社会组织和个人需要查询地方志有关内容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机构应当通过网络和志书借阅等多种方式提供便利。

（二）承办机构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信息科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四）服务条件
对公众开放

（五）服务流程
主动在淮北党史和地方志网站发布数字化志鉴成果

（六）办理时限
志鉴成果出版后及时即时发布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信息科

电话：0561-3198876
三、提供单位和个人从事地方志文献开发、

研究指导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七条：鼓励单位和个人从事地方志文献的开发、研究。县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应提供业务指导。

（二）承办机构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

（三）服务对象
机关、社会团体、个人

（四）申请条件

从事与地方志有关社会研究团体及个人。

（五）申报材料

1.研究课题简要说明；

2.社会团体要提供单位证明及法人证书；

3.个人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

（六）服务流程

1.单位和个人将研究方向所需的材料报送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2.由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根据需要提供相关地方志文献资料供查阅、摘抄，并根据所需研究方向，安排专业人员给予解答、指导。

（七）办理时限

即时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

电话：0561-3198832
四、镇、村志编纂工作咨询指导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培训编纂人员，为社会提供服务。

（二）承办机构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
（三）服务对象
乡（镇）、村
（四）服务条件
自愿编纂乡（镇）志、村志的乡（镇）、村可进行申请

（五）服务流程
1.申请单位向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出提供服务申请；

2.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根据申请单位编纂进展情况在业务方面给予指导、解答。

（六）服务时限

根据需要跟踪服务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

电话：0561-3198832
五、各行业、部门、单位年鉴编纂工作

指导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培训编纂人员，为社会提供服务。

（二）承办机构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
（三）服务对象
需要编纂年鉴的行业、部门和单位

（四）申请条件

需要编纂年鉴的行业、部门和单位可进行申请。

（五）申请材料

1. 提供行业、部门和单位介绍信或法人证书；

2. 提供行业、部门和单位年鉴编纂方案或编写大纲；

（六）服务流程

1.年鉴编纂单位将编纂方案或编写大纲等报送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2.由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根据需要提供相关编纂业务指导。

（七）办理时限

跟踪服务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
电话：0561-3198832
六、为街道、道路、景区、遗址等规划、

命名提供地方志资料参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社会服务。

（二）承办机构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
（三）服务对象
县（区）、乡镇规划等部门

（四）服务条件
街道、道路、景区、遗址等规划、命名等方面需要提供地方志资料服务部门

（五）服务流程
1.相关单位向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供协助函；

2.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根据协助函要求提供相关地方志资料供查询。

（六）办理时限
跟踪服务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
电话：0561-3198832
七、旧志整理交流和合作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研究。

（二）承办机构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
（三）服务对象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共图书馆、档案馆

（四）服务条件
开展地方志古籍文献研究、方志著述等相关课题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共图书馆、档案馆。
（五）服务流程
1.相关单位向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出旧志整理交流和合作并发出书面函；

2.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根据书面函安排业务人员进行对接并商讨旧志书整理交流和合作。
    （六）办理时限
跟踪服务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鉴编研科
电话：0561-3198832

八、志鉴出版物赠阅馆藏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二条：地方志书出版后，编纂单位要及时向本级和上级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无偿提供馆藏书。

（二）承办机构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信息科

（三）服务对象
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方志馆

（四）服务条件
本级和上级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方志馆

（五）服务流程
1.志鉴等成果出版后，依法移交本级和上级国家档案馆或者图书馆、方志馆一套。

2.志鉴成果及时送部分单位赠阅，发挥社会效益。

    （六）办理时限
志鉴等成果出版后及时办理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信息科
电话：0561-3198876
九、开展方志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社会服务。

（二）承办机构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信息科

（三）服务对象
机关、农村、社区、校园、企业、军营

（四）服务流程

1.摸排相关机关、农村、社区、校园、企业、军营；

2.采取多种形式赠阅志鉴、地情研究成果。

（五）服务时限

根据需要及时办理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七）咨询方式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信息科
电话：0561-3198876
十、提供方志馆参观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社会服务。第十四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需要查询地方志有关内容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收藏地方志书的国家档案馆和公共图书馆、方志馆，应当通过网络公布、志书借阅等多种方式提供便利。

（二）承办机构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信息科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服务流程

个人需提供有效居民身份证；单位或社会团体需带单位介绍信等相关证明材料。
（五）服务时限

根据方志馆开放时间服务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七）咨询方式

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信息科
电话：0561-3198876
PAGE  
5

